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教学名师评选办法

山青院字〔2012〕43号
为进一步确立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加大骨干教师的培养力度，造就一批有良好的师德修养、较强的教育创新能力、较高的学术水平和知名度的学科带头人，全面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根据教育部的有关文件精神和我校师资队伍建设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校级教学名师评选办法。
第一条指导思想
通过教学名师评选，逐步形成一支教学与科研并重、学术水平较高的学科带头人队伍，并发挥名师的示范作用，影响和带动全体教师爱岗敬业，严谨治学，勇于创新，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促进学科专业建设和整体办学水平的提高。
第二条 评选范围
受聘副教授及以上岗位，长期在教学一线直接承担教学任务，且在近三年内完成规定的教学科研工作量的教师。
第三条评选条件
（一）教师风范：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模范遵守职业道德，具有强烈的事业心、高度的责任感和良好的协作精神，治学严谨，学风端正，教书育人，为人师表。
（二）授课情况：长期承担本、专科学历教育或团干部培训教学任务，坚持讲授基础课程。
（三）教学思想与内容：教学思想、教育理念先进，符合教育教学规律；能及时把国内外教改成果和学科最新成果引入教学，所授课程信息量大；教学内容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学生素质和能力的培养。
（四）教学艺术与效果：因材施教，教学方法灵活，课程讲授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育学生的主动精神和创造性思维；合理有效地使用现代教育技术，有自己研制的多媒体课件；中文授课内容使用普通话，课堂教学效果好；主讲课程特色鲜明，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在本学科或校内有较好影响和示范作用，近五年教学质量评价优秀。
（五）实践工作能力：取得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成果，在行业企业的技术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实验实践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成果突出，或指导学生专业实践活动成绩突出（科技作品、技能竞赛、毕业论文、毕业设计、职业素质等方面竞赛等）。
（六）教研成就：主持完成校级以上（含校级，以下同）教改项目，或主持完成校级以上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建设项目，或获得过校级以上教学成果奖、教学质量优秀奖；或发表过多篇高质量的教研论文或出版具有一定影响的教研专著。
（七）教材建设：自编或主编过高水平、有特色的教材，且获校级以上奖励。
（八）教学梯队建设：自觉指导和帮助中青年教师不断提高业务水平，为学科建设做出较大贡献。
（九）科研能力与学术成就：主持完成至少一项厅级以上科研项目，科研成果多，且有较高的社会反响，有多项科研成果获得校级以上奖励。
（十）学术地位：学术造诣高，在同领域具有较高的学术地位和知名度。
第四条评选名额
校级教学名师每两年评选一次，具体名额和评选比例根据当年教师队伍的实际情况确定。校级教学名师是一次性荣誉称号，在评选过程中严格执行评选标准，按照评选条件和候选人得分情况确定人选，宁缺勿滥。
第五条评选方法与程序
校级教学名师评选实行个人自荐申报与学院（部）推荐申报相结合、学校专家委员会评审的方式。具体程序为：
（一）学院（部）推荐或个人自荐。各学院（部）根据评选条件推荐候选人或由教师自荐，组织被推荐者或自荐教师填写《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教学名师候选人推荐表》，并准备相关佐证材料。
（二）学院（部）初审。各学院（部）对拟参加评选的教师的推荐表和准备的相关资料进行初审，并填写初步审查意见。
（三）职能部门审核。人事处、教务处、科研处根据评选条件对候选人的推荐表的内容和提交的佐证材料进行审核。
（四）专家评审。学校组织专家委员会对通过审核的教师进行评审，评选方式包括网上评审和查阅纸质材料两种方式。
（五）公示。评审结果将在校园网上公示。
（六）学校审批。校长办公会对评审结果进行审批，并发文公布。
第六条奖励办法
（一）学校向获得校级教学名师的教师授予“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教学名师”荣誉称号，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4000元。
（二）获得校级教学名师荣誉称号者记入个人业务档案，作为教师职称晋升和岗位聘任的重要依据。
（三）获得校级教学名师的教师在教研科研项目申报、参加校外学术活动等方面予以倾斜。
（四）省级或国家级教学名师的候选人优先从校级教学名师中推荐。
第七条 校级教学名师实行动态管理。出现重大教学事故或发生严重学术不端行为的，学校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取消其校级教学名师的荣誉称号。
第八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第九条自本办法实施之日起，《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教学名师评选办法》（鲁青院字[2007]42号）自动失效。
附件：1、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教学名师评选指标体系
2、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教学名师候选人推荐表
二○一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